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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亚太实业 股票代码 0006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小慧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87 号中广商

务大厦 17 层 
 

传真 0931-8427597  

电话 0931-8439763  

电子信箱 ytsy00069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 

（1）主要产品及供求关系 

医药中间体是用于制药企业生产加工成品药品，是药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化工原料。农药中间体则是生产农药的中间材

料。公司主要产品分为吡啶类、硝化类及其他化工产品三类，产品主要应用于农药、医药及饲料添加剂领域。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①吡啶类产品 

公司吡啶类产品一方面是其自身用于生产下游吡啶衍生物产品；另一方面是出售给下游行业做为生产农药、医药、饲料

等产品的原材料。 

②硝化类产品 

硝化类产品是新型杀虫剂的主要原料之一，由于其低毒高效的特性，成为全球农药市场广泛使用的产品。 

③其他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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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其他产品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主要应用于农药和医药领域。 

（2）行业发展概况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相继将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精细化工，90年代之后全球精细化工迅猛发展。

进入21世纪，精细化工形成了产业集群，产品日益专业化和多样化，新工艺的开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目前，在世界精细化学品商业化品种中，医药、农药中间体和原料药在精细化工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精细化工的传统领

域已趋成熟或饱和，电子化学品、医药/农药中间体、新能源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胶粘剂、环保材料、造纸

化学品等新兴领域仍在快速发展。 

受国际分工的影响，我国精细化工市场兴起，尤其是中间体市场，相对于制成品，中间体的技术要求较低，且大部分中

间体的合成不受专利保护；此外，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生产中间体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成本低、原材料

成本低、人力成本低等方面。 

目前，精细化工产品的市场基本处于自由竞争状态，我国部分精细化工产品，已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成为世界上

重要的精细化工原料及中间体的加工地与出口地，但高端精细化工品市场还基本由美国、欧洲、日本等精细化学工业发达国

家所控制，其跨国公司的规模、科研水平和营业收入远远超过我国企业。目前我国总体精细化率（即精细化工产值率=精细

化工产品总值/化工产品总值*100%）达40%左右。部分精细化工产品已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精细化

工原料及中间体的加工地与出口地之一。但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60%-70%的精细化率相比，我国相当于美国80

年代的水平，精细化率的提升仍有很大的空间。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32,585,730.35 727,396,395.77 0.71% 240,391,22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475,576.49 94,835,957.54 43.91% 75,234,542.7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21,559,903.94 265,756,701.42 96.25% 13,911,87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04,628.33 17,990,173.81 -9.93% -10,180,3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28,109.24 1,889,849.87 652.87% -10,187,00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129,660.20 -72,413,717.18 191.32% -6,471,87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1 0.0557 -10.05% -0.03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1 0.0557 -10.05% -0.0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7% 21.29% -6.62% -12.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8,055,660.87 142,382,861.30 112,948,127.79 128,173,25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42,890.27 7,543,986.50 2,795,400.92 -2,277,64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42,890.27 7,106,595.80 2,789,317.53 -3,810,69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3,996.70 43,605,176.67 10,517,835.27 8,662,651.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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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88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兰州太华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95% 54,783,700 0 质押 32,336,500 

兰州亚太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兰

州亚太工矿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5% 32,177,295 0 质押 26,500,000 

芜湖长元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7,015,489 0   

陈荣 境内自然人 1.51% 4,872,200 0   

谢锦和 境内自然人 1.47% 4,752,800 0   

蔡鉴灿 境内自然人 1.39% 4,494,000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39% 4,482,500 0   

张佳 境内自然人 1.22% 3,952,010 0 质押 2,471,210 

张汉亮 境内自然人 1.18% 3,811,800 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0.97% 3,13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兰州亚太工矿集团有限公司）和兰州太

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持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股东王坚宏信用证券帐户持有 4,482,500 股；境内自然人股东王秀荣信用证券帐户

持有 3,132,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等相关议案，

并于2020年12月3日召开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4.01元/股，不超过

49,875,311股（含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

2020年12月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01月0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210005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

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01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005 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主板

和中小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事

项进行了逐项核查和回复。 

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事宜授

权有效期的议案及修订后的《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2021年2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月29日、2021年2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21年2月19日，公司按照要求将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同时2021年2月19日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1年2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1年4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005 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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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

年4月2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

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和回复，于2021年5月21日按要求将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同时2021年5月22日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5月2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1年6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亚太实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

简称“告知函”）。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已召开初审会讨论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将于近期提交发审委会议审核，

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进一步说明并做好发审委会议的准备工作，发审委会议的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告知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提出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要求对涉及事项进行说明和

回复。于2021年6月22日按要求将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同时2021年6月23日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

年6月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1年6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1年7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351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16日、2021年7月1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17日，公司根据证监会要求按时披露了公司及中介机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1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1年11月15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决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7月7日到期，除延长有效期外，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原方案及授权

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2021年12月1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月16日、2021年12月2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兰州亚太工矿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北京大市破产清算情况及股权拍卖 

 2018年8月13日，公司收到股东兰州太华《关于拍卖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2,220,200股股票的函》，获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9月12日10时至2018年9月1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北京大市所持有的公司32,220,200股股权（限售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2018年9月10日，公司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获悉：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了（2018）京0108破申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北京北方银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北京环球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裁定自

即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2）。 

 2018年9月13日，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破申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北京北方银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环球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益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故本次拍卖未正常进行，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撤回了本次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披露的《关于

第一大股东股份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 

2018年10月18日，收到公司股东兰州太华函告，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日前作出（2018）浙06执恢26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对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32,220,200股股权的司法拍卖，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终止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2019年3月1日，公司通过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获悉：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了（2018）京0108破11号《决定书》，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指定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大市管理人；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2日作出了（2018）京0108破11号《公

告》，要求北京大市的债权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北京大市管理人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并于2019年4

月12日下午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复兴路人民法庭二层第二十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2日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2020年4月22日，公司收到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函件通知，获悉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

32,220,200股股权（限售股）将于2020年5月7日10时至2020年5月8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将被公开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2020年5月8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三大股东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淘宝网拍卖平台竞得公司

第一大股东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32,220,200股股权，该部分股份性质为首发前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9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公开拍卖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2020年5月2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发生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1）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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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4日，北京大市将持有的公司16,220,200股股票解除质押、冻结及轮候冻结后过户给兰州太华，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过户相关手续，截至本报告期末，兰州太华竞拍所得北京大市持有的公司股

票尚有16,000,000未过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原公司第一大

股东部分股票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20）。 

 2021年1月26日，北京大市将剩余的公司16,000,000股解除质押、冻结及轮候冻结后过户给兰州太华，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过户相关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原公司第一大股东股票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截至止本报告出具日，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竞拍所得的32,220,200股股票已全部完成过户，兰州太华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北京大市不再持有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公司86,960,995股股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6.90%。 

     （三）关于向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事项 

 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市公司”）于2018年9月4日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破申3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大市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2月14日指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根据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破11号公告，大市公司债权人应当于2019年3月2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截至目前，大

市公司破产程序尚未终结，破产财产尚未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债权人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

权申报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的规定，现阶段申报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3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破产清

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公司因与满志通、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北京小井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井公司”）、

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景丽家”或“明光公司”）之间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经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21）京0108民初9382号民事判决，故公司欲向大市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7月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根据（2021）京0108民初938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亚太公司于2007年8月31日向明光公司增资的3000万元，经明光

公司验资后于2007年9月7日由明光公司转至北京中际巨源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亚太公司于2007年10月22日向明光公司增

资的7000万元，经明光公司验资后于2007年10月24日由明光公司转至大市公司。鉴于大市公司当时为亚太公司大股东，大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振涛为亚太公司总经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上述投资款转出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从而确认明

光公司作出的关于解除亚太公司作为明光公司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有效。 

 公司基于以上事实，指派专人配合律师整理材料，已于2021年8月2日向大市公司管理人寄出债权申报材料，申报债权

本金70,000,000元，申报债权利息47,083,886.83元，申报金额合计117,083,886.83元。公司将密切关注大市公司破产案件的进

展情况，并与管理人进行沟通，尽早确认债权，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公司权益。 

 目前，大市公司破产相关方案尚未出台，公司债权金额尚未认定，该事项对公司后期利润影响尚无法准确估计。公司

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大市公司破产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债权申报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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